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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人社发〔2017〕24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

  支出范围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基金预防失业、促进就业作用，保持政策连续性，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工作的通知》（鲁人社规〔2017〕17号）要求，将我市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延长执行到国家修订的《失业保险条例》正式施行之日。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试点原则

按照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的要求，本着积极稳妥、量力而行、统筹兼顾、收支平衡的原则，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根据我市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工作的需要，以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为重点，积极稳妥地开展试点工作。

二、试点条件

开展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工作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失业保险基金扩面征缴状况良好；

（二）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保证支付24个月以上失业人员相关待遇；

（三）失业保险基金使用管理规范。

三、试点支出项目和标准

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支出项目包括：职业培训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指职业介绍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各支出项目的补贴标准、资金申请及支付管理，按照青岛市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财社〔2016〕22号）执行。

如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项目和标准进行调整，按调整后执行。
四、试点支出范围

参加失业保险，符合试点支出项目，且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财社〔2016〕22号）规定条件的人员和单位。

五、试点支出额度

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金支出总额度，一般控制在上年末全市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的15%以内，最高不超过上年末基金累计结余额的20%。

六、试点资金管理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试点支出项目不得形成固定资产，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应由部门预算安排的支出，不得擅自扩大基金使用范围、增加或变相增加支出项目。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金要符合失业保险基金管理规定，要与财政一般性公共预算安排的就业补助资金分账管理。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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